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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对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 

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 

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 

2006 年 1 月 9 日至 20 日，纽约 

 

  2006 年 1 月 6 日阿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裁军事务部的普通照会 

 

 阿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处（裁军事务部）致意，谨转递所附有

关阿曼苏丹国政府为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

易的行动纲领》所作努力的报告。 

 请将本报告作为即将召开的筹备委员会会议以及下一届联合国对行动纲领

执行情况的审查会议的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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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1 月 6 日阿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裁军事务部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关于阿曼苏丹国政府在打击火器扩散和贸易领域所作努力的报告 

 

 向联合国裁军事务部提交的有关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

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的情况 

 A. 导言 

 阿曼苏丹国极为重视执行 2001 年联合国从各个方面防止小武器和轻武器非

法贸易的纲领，这是因为过度使用武器和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贸易会带来社会

和经济及安全领域的种种问题。此类问题包括出现走私武器、弹药和毒品帮派以

及公路上的掠夺和抢劫行为等。此类罪行导致，例如，公共和私有财产的毁坏以

及其他犯罪，如谋杀和妨碍警察履行国家公务行为。 

 B. 阿曼苏丹国政府在打击武器的非法贸易和违法使用领域所作的努力 

 由于阿曼苏丹国强烈希望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保护人民和财产、确保和平

与安宁、努力建立安全和确保国家繁荣发展，所有安全部队和公民一道努力，以

下列各种行动和手段来消除有关非法现象： 

 一. 在地方一级控制和管制使用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措施 

1. 本苏丹国已通过管理有关武器的执照、持有、使用和进出口等一切问题的立

法，其中包括针对个人、俱乐部以及无论属于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的机构的规

定，这些立法就是：第 90/36 号法和有关修正案以及第 98/22 号行政条例。 

 安全部队正在协调开展工作，查明公民持有的火器的性质和规格，为有限的

几种类型的火器发放适当的许可证，没收其余的火器。 

2. 阿曼正在组织媒体活动，宣传持有和使用火器及炸药会造成的严重恶果。 

3. 已经建立各地方委员会来管制合法武器的持有问题。此外，已经建立将射击

作为一项体育活动的社区射击场。而且，目前正在研究是否可能根据开展此类活

动的规定和原则将武器射击包括在由阿曼射击协会、阿曼皇家警察和体育事务部

主管的体育俱乐部所经营的体育活动之内。 

4. 阿曼已经指定一个单独的机构在阿曼皇家警察的监督下，负责管制与武器有

关的事项，如武器的进口、执照发放、监督和控制。 

5. 警察和海关总监已经授权阿曼皇家警察调查和刑侦局长负责监测有关上述

事项的法律、条例和法令的遵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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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调查和刑侦局内已建立一个刑事分析数据库，可往该数据库输入各种报告

和刑事案件，说明违反法律条例的情况；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者的个人具体情

况；获得武器的来源、性质和方式(偷盗、购买、走私、当地制造）；以及有关武

器走私者或贩运者的其他相关信息。 

7. 阿曼每年都全面统计在阿曼苏丹国发生的所有犯罪行为及其实施者的情况

并编制按国籍和年龄组分列的统计数字，其中含有涉及武器使用和武器非法交易

的犯罪行为。 

8. 在阿曼获得许可证的所有武器（范围极为狭窄）都要经过以 新技术手段进

行的实验室测试。在调查和刑侦总局或者该局省级或地区级分支机构将武器交给

获准使用人之前，对有关武器和获准使用人的全部数据都要进行登记。 

9. 阿曼采用尖端手段在机场、港口和陆上过境点搜寻武器和弹药，已经培训了

可以熟练使用 先进的操作和科学技术的业务过硬的工作人员。阿曼还在武器检

查工作中使用警犬。 

10. 阿曼与国际社会合作，通过运送管控或在港口或陆上过境点截获走私货物来

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努力遏制各种武器非法交易现象。 

 二. 在控制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方面所开展的国际合作 
 

 鉴于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已经引起国际高度关注，阿曼苏丹国提议采取下列

措施，加强国际合作，以遏制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交易现象： 

1. 只允许政府和特许交易商从事武器制造和交易； 

2. 要求小武器和轻武器制造厂在武器上加上标记，以便于追踪； 

3. 确保武器制造国遵守生产和出口规则，不向任何非政府或非官方实体出售此

类武器； 

4. 对于武器出口行为施加限制，禁止将武器出口到武装冲突的当事国，除非是

为了自卫或抵抗占领的目的而要求获得武器； 

5. 将武器仓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加紧对仓库的监控，确保必要的保护和看管，

以防止武器遭到抢劫或盗窃； 

6. 加强国家之间在交流武器运输情报方面的合作并在机场、港口和边境地区进

行检查，以确保只有合法的武器运输才能通行； 

7. 改进海关和安全服务，向海关和安全部门提供尖端设备，协助它们检测走私

武器和弹药； 

8. 提升国家之间的情报合作，以便于对武器运输进行全程跟踪，确定有关人员

和团体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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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国家一级建立立法和管理程序，以便对个人和团体持有武器情况实行有效

控制； 

10. 帮助穷国实现社会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因为贫穷和生活水平低下被公认是

武器贩运的主要原因，必须向人们提供替代生活来源； 

11. 开展提高认识方案，让穷国公民了解此类武器的危险性及其对本国安全、稳

定和发展的影响； 

12. 向收缴和销毁公民所持武器的方案提供财政援助； 

13. 鼓励国际和区域合作，促进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减少这一现象方面的作

用。 

 C. 所取得的成果 

 阿曼苏丹国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领导有方，各有关机构齐心协力，为阿曼

苏丹国全国人民带来了安全和宁静的生活。违法者和胆敢以身试法者尝到了国家

的力量和国家安全和军事机关的威力及其打击各种形式和表现方式犯罪的能力

以及保护人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和实现人人共享的安全和正义的能力。这一切极大

地促进了阿曼各方面生活的显著发展和繁荣。 

 


